
国外打击

拐卖人口犯罪

【印度】 严惩收买妇女儿童者
现行的 《印度刑法典》 对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 规定了五个罪名。

绑架、 诱拐妇女罪。 任何人绑

架或诱拐妇女， 企图强迫她或明知

她被强迫与他人结婚， 而引诱她进

行非法性交， 以及利用胁迫手段，

或利用职权以及其他强迫方法， 诱

使妇女从任何地方出走的， 处十年

以下监禁， 并处罚金。

取财绑架、 诱拐幼童罪。 以不

诚实地取得任何动产为目的， 绑架

或诱拐不满 10 岁之儿童的， 处十

年以下监禁， 并处罚金。

贩奴罪。 任何人将他人当作奴

隶输入、 输出、 转移、买卖或让与，

或者将他人当作奴隶接受、接纳，或

者违背其意志予以扣押的， 处七年

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惯犯处无期徒

刑或十年以下监禁， 并处罚金。

出卖、 出租、 让与未成年人

罪。 无论何人， 将未满 18 岁的人

出卖、 出租或用其他方法让与他

人， 企图使其雇用于或被作为妓女

或与他人非法性交， 或其他非法和

不道德的目的； 或明知该人会为这

样的目的被雇用或被使用的， 处十

年以下的监禁， 并处罚金。

收买、 雇用或占有未成年人

罪。 无论何人， 收买、 雇用或用其

他方法取得占有不满 18 岁的人，

企图使该人被雇用于或使用于作为

妓女或与他人非法性交， 或其他非

法和不道德的目的； 或明知该人会

为这样的目的被雇用或被使用的，

处十年监禁， 并处罚金。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现行的 《韩国刑法典》 对拐

卖人口犯罪设立了多项罪名， 并

注重对常习犯 （惯犯） 的打击。

以营利等为目的诱拐、 买卖

他人罪。本罪主要是指以营利、猥

亵、奸淫、使他人卖淫为目的，而

买卖、 诱拐他人的行为。 犯此罪

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劳役。

移送国外的诱拐、 买卖他人

罪。 本罪主要是指将被诱拐、 买

卖者移送国外， 或者以移送国外

为目的诱拐、 买卖他人的行为，

犯此罪的， 处三年以上有期劳

役。

预备、 图谋移送国外的诱

拐、 买卖他人罪。 预备犯此罪

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劳役。

以结婚为目的的诱拐犯罪。

以结婚为目的而诱拐他人的， 处

五年以下有期劳役。

窝藏、 收受被诱拐、 买卖人

罪。 窝藏、 收受诱拐未成年罪和

为结婚而诱拐罪的被害人的， 处

五年以下有期劳役； 窝藏、 收受

以营利为目的和以移动国外为目的

诱拐、 买卖他人罪的被害人的， 处

七年以下有期劳役。

韩国刑法加重对常习犯的处

罚。 如对于以营利为目的诱拐人口

的常习犯， 处二年以上有期劳役；

对于以移送国外为目的诱拐人口犯

罪的常习犯处五年以下有期劳役；

对于帮助诱拐人口的常习犯处二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劳役。 对于诱拐

人口犯罪的未遂行为， 均予以定罪

处罚。

【韩国】
注重打击惯犯

现行 《日本刑法典》， 将人

口贩卖与诱拐视为同罪， 并根据

不同的拐卖主观故意设立不同的

罪名。

略取和诱拐未成年人罪。 犯

此罪的， 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

惩役。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 20 周

岁的人。

以营利目的略取和诱拐罪。

以猥亵、 营利或结婚为目的， 略

取或者诱拐他人的， 处以一年以

上十年以下惩役。

以勒索赎金为目的的略取

罪。 一是利用近亲属或者其他人

对被害人人身安危的担忧， 使之

交付财物为目的而略取或者诱拐

他人的， 构成诱拐身价金罪； 二

是略取或者诱拐了他人之后， 利

用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被害人人

身安危的担忧， 使之交付财物或

者要求交付财物的， 同样构成诱

拐身价金罪。 处三年以上惩役或

无期徒刑。

移送国外拐取罪。 一是以移

送日本国以外为目的， 诱拐、 略

取、 买卖他人的； 二是将被略

取、 被诱拐、 被买卖的人移送于日

本国外的。 处两年以上惩役。

收受被诱人、 被害人罪。 这是

指收受、 隐匿、 隐避被诱人或被害

人的犯罪行为。 “收受” 是指将被

人送来的被诱人、 被卖人置于自己

的控制之下； “隐匿” 是指提供地

方， 以阻碍别人发现被诱人、 被卖

人； “隐避” 是指隐匿情况， 以阻

碍别人发现被诱人、 被害人的一切

行为。 若以猥亵或营利为目的， 收

受被诱人、 被卖人的， 处六个月以

上七年以下惩役。

【日本】

根据动机设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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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的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

宪章》 第 5 条就人口贩运作出禁止

性规定。 在 2002 年至 2004 年， 欧

洲联盟通过两个打击跨国人口贩运

的法律文件， 即 《2002 年打击跨国

人口贩运框架决定》 和 2011 年出台

的 《打击跨国人口贩运的指令》。 这

是与打击跨国人口贩运关系最紧密

的法律规定。

根据 《2002 年打击跨国人口贩

运框架决定》， 必须实施“有效， 相

称和劝阻性的” 的刑罚，如果确定存

在加重因素，最高刑期可达 8 年。 同

时规定了法人的责任及制裁办法。明

确了三个管辖标准：犯罪发生在本国

境内；罪犯是本国国民； 犯罪是为缔

约国境内法人的利益而实施的。

2011 年 4 月 5 日， 《打击跨国

人口贩运的指令》 获得通过， 取代

了 《2002 年打击跨国人口贩运框架

决定》。 该 《指令》 宣布， 人口贩运

是严重的犯罪， 并且是“对人权的

恶劣侵害”， 要求确保法律规范的效

力， 通过起诉、 保护与预防三管齐

下的方式， 打击跨国人口贩运。 针

对儿童的人口贩运， 无论具体情况

和剥削类型， 必须予以惩罚。 在刑

罚方面， 该 《指令》 加重了犯罪责

任， 强调刑罚必须具有“有效性、

劝阻性及与犯罪严重性相称的比例

性”， 而且必须有助于更有效地调

查、 起诉和国际合作。 要求在加重

犯的个案中， “监禁的最高刑期不

得低于 12年”。

【欧盟组织】

确立处罚标准

现行的 《德国刑法典》 颁布于

1975 年， 涉及拐卖人口犯罪的主要

有 2 条。 随着时代的变迁， 又进行

了修改和补充。

第 235 条， 诱拐儿童罪。 第一

款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诡计将下

列之人诱拐， 使之脱离其父母双亲、

其父亲或母亲、 监护人或者保护人

的， 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第

二款规定， 为下列之目的而将儿童

诱拐， 使之脱离其父母双亲、

其父亲或母亲、 监护人或保护

人的， 处以与前款相同的刑

罚： 第一项， 带往国外； 第二

项， 在带往国外后在国外逗

留。 第三款规定， 未遂的亦应

处罚。 第四款规定， 如行为人

因其行为导致下列结果之一

的， 处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自由

刑：第一项，致被害人有死亡或

重伤害危险的；第二项，为获取

报酬而实施行为的。 第五款规

定， 行为人因其行为致被害人

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自由刑。

第 236 条， 买卖儿童罪。

第一款规定， 疏于照料或教

育， 将不满 14 岁的儿童长期

交由他人， 且为获取报酬或使

自己或他人致富的， 处五年以

下自由刑或罚金。 第二款规定， 非

法为下列行为之一， 为获取报酬或

意图使自己或他人致富的： 第一项，

介绍收养不满 18 岁的人； 第二项，

为介绍行为， 意图使第三人长期将

不满 18岁的人置于身边的， 前述两

项， 致被介绍的人被带往本国或国

外的， 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第三款规定， 犯本罪未遂的， 亦应

处罚。

【德国】

将获取报酬行为入罪

拐卖人口犯罪， 一般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通过暴力

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 以及诱拐、 欺诈、 欺骗等手段侵

害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被拐卖人权利的行为。 国际组织

和各国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

度，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域外对打击拐卖人口

犯罪的刑事立法。


